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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Jinmao Holdings Group Limited
中國金茂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00817）

提示性公告

中國金茂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稱為「本集團」）根據香
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上市規則第13.09(2)(a)條發出本公
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10月20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集團籌劃
出售上海星外灘開發建設有限公司（「目標公司」）50%股權之事項。本公司董事會
（「董事會」）宣佈，於2017年11月21日，本集團已就出售目標公司50%股權之事項
於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進行正式披露（「公開掛牌出售」）。

上海國際港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目標公司另外50%股權之股東，已聲明
不放棄對目標公司50%股權的法定優先購買權。於本公告之日，並未確定目標公
司50%股權的收購方及公開掛牌出售的對價，亦未就公開掛牌出售訂立任何有約
束力的協議。

根據公開掛牌出售的競價程序確定目標公司50%股權的收購方後，本集團將與其
簽署產權交易合同。預計公開掛牌出售將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章下的須予
披露的交易；及倘上海國際港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成為目標公司50%股權之收
購方，公開掛牌出售亦將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A章下與附屬公司層面關連
人士進行之關連交易，就此，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



2

目標公司之財務資料

按照目標公司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之財務報表，其截至2016年12月31
日止年度之經審計營業利潤及經審計淨利潤分別為人民幣-4,502,363.65元及人
民幣-4,501,385.50元；其截至2016年12月31日之經審計總資產及經審計淨資
產分別為人民幣8,523,724,469.57元及人民幣5,962,421,042.41元。目標公司截
至2017年9月30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計營業利潤及未經審計淨利潤分別為人民
幣-3,488,822.44元及人民幣-3,484,967.10元；其截至2017年9月30日之未經審計總
資產及未經審計淨資產分別為人民幣9,260,884,858.93元及人民幣5,958,936,075.31
元。根據獨立評估機構對目標公司截至2017年8月31日的淨資產評估值人民幣
11,996,014,700元確定的目標公司50%股權之出售底價為人民幣5,998,007,350元。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金茂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寧高寧

香港，2017年11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非執行董事寧高寧先生（主席）、楊林先生及安洪軍
先生；執行董事李從瑞先生、江南先生及宋鏐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漢
銓先生、蘇錫嘉先生及高世斌先生。


